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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及內幕消息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
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
息條文作出。

茲載列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
的 以 下 資 料 全 文。本 公 司A股 股 票 已 於 2017年9月12日 起 停 牌，並 將 自
2018年1月12日起繼續停牌。本公司H股股票仍將正常交易。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占魁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余德輝先生、敖宏先生、
盧東亮先生及蔣英剛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才明先生及王軍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陳麗潔女士、胡式海先生及李大壯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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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601600 股票簡稱：中國鋁業 公告編號：臨 2018-001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資產重組進展暨繼續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因籌劃重大事項，經向上海證
券交易所申請，公司A股股票（以下簡稱「公司股票」）已於 2017年9月12日
起停牌，並因涉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以下簡稱「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組」）
於2017年9月26日進入重大資產重組停牌程序。

因預計無法在短期內披露本次重組相關方案，停牌期滿1個月，公司於
2017年10月 9日召開了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
司擬申請股票繼續停牌的議案》，並於 10月10日披露了《中國鋁業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繼續停牌公告》（臨 2017-055），公司股票擬自2017年9

月12日起連續停牌不超過 5個月，公司於 2017年10月26日召開的 2017年第
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前述《關於公司擬申請股票繼續停牌的議
案》。停牌期滿 2個月，公司於 2017年11月11日披露了《中國鋁業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資產重組進展暨繼續停牌公告》（臨 2017-067）。停牌期滿3個月，
公司於2017年12月12日披露了《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進
展暨繼續停牌公告》（臨 201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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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組相關情況如下：

一 . 本次重組基本情況及進展

（一） 主要交易對方

本次重組初步確定的交易對方包括華融瑞通股權投資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融瑞通」）、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中國人壽」）、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中國信達」）、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太保壽險」）、深圳市招平中鋁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以下簡稱「招
平投資」）、工銀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工銀金融」）、
中銀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銀金融」）、農銀金融
資產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農銀金融」）（以下合稱「交易對方」）。

（二） 標的資產情況

本次交易的標的資產初步擬定為交易對方合計持有的中鋁山
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鋁山東」）30.80%股權、中鋁中州鋁業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州鋁業」）36.90%股權、包頭鋁業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包頭鋁業」）25.67%股權、中鋁礦業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中鋁礦業」）81.14%股權。中鋁山東、中州鋁業、包頭鋁業、
中鋁礦業現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重組完成後，上述交易對
方將成為公司的股東，中鋁山東、中州鋁業、包頭鋁業、中鋁礦
業將成為公司全資子公司。

（三） 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

本 次 交 易 中，中 國 人 壽 持 有 中 鋁 山 東17.60%股 權、中 州 鋁 業
21.09%股 權、包 頭 鋁 業 14.67%股 權，華 融 瑞 通 持 有 中 鋁 礦 業
56.59%股權，招平投資持有中鋁礦業 14.23%股權，中國人壽、華
融瑞通及招平投資持有對公司具有重要影響的控股子公司 10%

以上股權。基於實質重於形式原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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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關聯交易實施指引》及《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關聯交易管
理辦法》等規定，認定中國人壽、華融瑞通及招平投資為公司關
聯方。因此，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

（四） 本次交易的方式及其對公司的影響

本次交易擬採用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方式，即公司向全體交易
對方發行股份購買其合計持有的中鋁山東30.80%股權、中州鋁
業36.90%股權、包頭鋁業25.67%股權及中鋁礦業 81.14%股權。

本次交易不會導致公司控制權發生變更，亦不構成重組上市。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及具體事項尚未最終確定，存
在一定不確定性。

（五） 重組框架協議的簽署情況

2018年1月11日，公司與交易對方在北京簽署《中國鋁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框架協議》（以下簡稱「《框架協議》」），
就本次重組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框架協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公司擬向交易對方發行股份購買交易對方合計持有的中鋁山
東30.80%股權、中州鋁業 36.90%股權、包頭鋁業 25.67%股權及中
鋁礦業81.14%股權，交易對方同意根據未來與公司協商一致的
收購條件向公司轉讓其持有的前述標的資產。鑒於項目方案仍
處於論證階段，各方將對交易方案的具體內容進一步協商，並
在後續簽署的正式協議中進行具體約定。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在與交易對方就本次重組方案的具體細
節進行進一步持續磋商，包括但不限於標的資產的作價、發行
股份的定價等具體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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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公司在停牌期間所開展的主要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在積極推進本次交易，停牌期間開展的主要
工作包括：

（一） 方案論證及與交易對方溝通情況

停牌期間，公司會同本次重組有關各方就本次重組的交易方案、
標的資產範圍、審批程序等進行持續論證，並與交易對方簽訂了《框
架協議》。

（二） 相關政府部門溝通及前置審批情況

停牌期間，公司與國務院國資委等主管部門就項目方案保持密
切溝通，後續公司將繼續與國務院國資委等主管部門就方案細
節做進一步溝通。本次重組在重組方案披露前需取得國務院國
資委的預審核意見。截至目前，公司正處於方案論證階段，尚
未向國務院國資委提交預審核文件。

（三） 本次重組涉及的中介機構情況

公司已聘請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本次重組的獨立財務顧問、
北京市嘉源律師事務所作為法律顧問、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作為審計機構、中聯資產評估集團有限公司作
為評估機構。各中介機構現已展開全面的盡職調查、審計、評
估等與本次重組相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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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公司繼續停牌的具體原因說明

停牌期間，公司積極就本次交易事項與各相關方及主管部門進行溝通，
本次交易相關的盡職調查、審計、評估等工作正在推進中。由於本
次交易涉及事項較多、資產規模較大，流程較為複雜，相關各方需
要較長時間商討論證重組方案，且本次重組在重組方案披露前需取
得國務院國資委的預審核意見，鑒於前述原因，公司股票將繼續停牌。

停牌期間，公司將抓緊推進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相關工作，並
按照重大資產重組項目的要求對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待相關工作完成後，公司將召開董事會審議發行股份購買資產預案，
及時公告並復牌。

四 . 財務顧問關於公司繼續停牌原因符合規定的核查意見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本次交易的獨立財務顧問，出具了《關
於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重組停牌期間重組進展信息披露的
真實性、繼續停牌的合理性和5個月內復牌可行性的核查意見》，認為：

公司在本次重組停牌期間的關於重組進展的信息披露及時、真實。

本次重組涉及的審計、評估、盡職調查工作尚未完成，方案的具體
內容尚未最終確定，本次重組尚未取得國務院國資委的預審核意見，
公司繼續停牌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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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積極推進本次重組的相關工作，且公司已按照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規定履行了相應的信息披露義務，
預計可以在規定時間內召開董事會審議本次重組方案並按照相關
要求披露本次重組預案。

五 . 後續工作安排

公司後續將繼續與各交易對方及監管部門進行溝通，積極推進本次
重組方案的確認及完善工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組織中介機構對
相關資產開展後續盡職調查、審計、評估等各項工作；根據《上市公
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等有關規定，編製重大資產重組方案及
其他相關文件；按照有關規定並結合停牌期間相關事項的進展情況，
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公司在本次重組方案確定後將向國務院國資委提交預審核相關文件，
在取得國務院國資委對本次重組方案的預審核意見後，公司將及時
履行決策程序，召開董事會審議本次重組有關方案，並及時向上海
證券交易所申請復牌。

六 . 預計復牌時間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籌劃重大事項停復牌業務指引》的規
定，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和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
會審議通過並向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申請自 2017年9月
12日起連續停牌不超過 5個月，即預計在 2018年2月12日前披露本次
重組預案並申請復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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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停牌期間，公司將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及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籌劃重大事項停復牌業務指引》等的規定，
根據本次重組的進展情況及監管部門的指導意見，及時履行信息披
露義務。

公司信息披露網站及指定媒體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

及《證券時報》，有關公司信息以公司在前述網站及指定媒體刊登的
公告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及時關注，並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1月11日

備查文件：

1.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關於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重
組停牌期間重組進展信息披露的真實性、繼續停牌的合理性和 5個
月內復牌可行性的核查意見》

2. 公司與交易對方簽署的《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框架協議》


